
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內轉科申請簡章 

一、 依本校校內學生轉科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 申請轉科對象：限本校各科一年級。 

三、 轉科需具備條件： 

（一） 因學習興趣不合，對課程學習、學生生活造成重大影響者。 

（二） 經學生與家長討論後，經家長同意並經過輔導室晤談及興趣量表施測者。 

四、 轉科科別：普通科、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、體育班、資處科、電商科、廣設科、時尚科、餐管

科、觀光科 

五、 轉科名額：擇優錄取若干名。（由各科訂定實際缺額） 

六、 轉科申請時程：114 年 12 月 15 日(一)起至 114 年 12 月 22 日(一)止 

七、 轉科程序： 

（一） 申請：凡符合申請條件同學於公告轉科申請時程，備齊相關資料，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

申請。 

（二） 學生依轉科申請單會簽相關人員後，將申請單（附件）繳回教務處註冊組。 

（三） 評審方式： 

1.審查書面資料：在校成績、獎懲紀錄、原班級導師綜合表現評語等。 

2.晤談：個人特質、轉科原因、性向等。 

3.測驗：依各科專業領域自行訂定。 

申請轉入體育班者請於 12 月 23 日(二)下午 3點 15 分至各專項練習場地進行術科測

驗。 

4.轉入原住民實驗班需經本校原住民實驗教育計劃委員會審核。 

（四） 結果公告：114 年 12 月 30 日（二）下午 5點前將錄取榜單公告於本校網頁。 

（五） 申請複查：學生對審查結果有異議者，應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（三）下午 4點前，向教

務處申請複查。 

（六） 報到：經錄取之轉科學生，應於 115 年 1 月 7 日（三）中午 12 點前攜帶學生證至註冊組

辦理報到，逾時視同放棄，回歸原科別就讀，之後不得再提出轉科申請。 

八、 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對申請適性轉科之學生，應予適性輔導，不得強迫或阻止學生轉科。 

（二） 學生申請適性轉科，以一次且一科為限。 

（三） 凡經錄取後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到手續，報到後不得申請轉回原科。 

（四） 錄取學生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，經審查符合課程要求，得列抵免修學分，其審查及

學分抵免規定，依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辦理。 

（五） 通過轉科錄取之學生，其學分抵免及科目補修，悉依本校訂定之「成績考查辦法」辦理。 



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內轉科申請表 

申請

步驟 
資料填寫欄位與應備文件 簽章 

1 

學生姓名  學號  
家長同意(請勾

選) 
家長或監護人 

原就讀 

科別年級 

_________科 

_______年級 

擬轉入 

科別年級 

_________科 

_______年級 

本人同意敝子弟
申請轉入上述系
科組。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
申請轉科 

理由 
 

2 

興趣量表

結果 

實用型

(R) 

研究型

(I) 

藝術型

(A) 

社會型

(S) 

企業型

(E) 

事務型

(C) 

輔導室 

 

分數       

興趣代碼  抓周三碼  諧和度  

輔導老師晤

談概述 

 

晤談日期：___年__月__日 

3 請至學務處生輔組申請：(1)獎懲紀錄(2)缺曠紀錄  

4 原班級導師意見 
簡述： 導師 

 

5 原科主任意見 
簡述： 科主任 

 

6 擬轉入科主任意見 
簡述： 科主任 

 

7 
(1)完成簽章，備齊資料，繳回教務處註冊組。 

(2)由註冊組提供本學期第一次、第二次段考成績。 

註冊組長 

 

教務主任 

 

注意事項 

一、 請於 114 年 12 月 22 日(一)17 時前繳交申請表與應備文件至註冊組，逾時概不受理。 

二、 依各科轉科規定，由招生委員會議決是否同意轉科，轉科結果於 114 年 12 月 30 日 17 時前公告

於學校網站。 

 

招生委員會 

審查結果 

114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決議： 

□ 從 114 學年第二學期起，准予轉入        系科(組)   年級 

□ 未通過 

 


